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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策性搬迁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收到宜昌高新区管委会下发的《关于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你公司是我区重点企业，多年来为宜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你公

司整体搬迁腾退土地事宜，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一、你公司原厂址位于东山园区中心地带，与目前宜昌高新区建设东山科技

创新园的发展定位不符。根据已审批通过的宜昌高新区东山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则，

该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 

二、为实施城市规划，根据宜昌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旧城改造的意见》

等有关法规政策，你公司此次搬迁属于政策性搬迁。接此通知后，请你公司抓紧

组织实施原厂址搬迁腾退工作，尽快与我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回补偿合同和地上建(构)筑物收回补偿合同。搬迁至我区生物产业园区后，需加

快恢复生产，继续为我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我区将依法给予政策扶

持。 

公司在接到通知当日即与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就全资子公司搬迁事宜进行了

沟通，双方将尽快启动并共同推进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搬迁补偿确认等

各项工作。 

本次涉及搬迁的范围是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宜昌开发区大连

路 28 号的厂区，涉及土地面积合计约为 122,477.84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

为 33,911.58平方米。 

经评估，本次搬迁将不会影响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董事会密切关注搬迁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及搬迁的

重大事项及时履行持续性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必要的风险提醒：  

1、本次搬迁后续事项还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2、该宗资产的价值还未最终确认，也未同政府有关部门签订具体的交易合

同，所以交易利润存在不确定性。  

3、政策性搬迁过程的操作时间较长，交易完成时间以及交易能否顺利实施

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对 2016年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具体以审计核定为准。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一日 

 




